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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犃、附录犅、附录犆、附录犈、附录犉和附录犌为推荐性，其余的为强制性。

本标准参考了ＩＳＯ１０４６２《移动式溶解乙炔气瓶定期检验与维护》的部分内容。

本标准代替ＧＢ１３０７６—１９９１《溶解乙炔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和ＧＢ／Ｔ１３００３—１９９１《溶解乙炔气

瓶气压试验方法》。

本标准与ＧＢ１３０７６—１９９１相比，主要变化内容如下：

———范围内包括了按ＧＢ１６１６４—１９９６《小容积溶解乙炔气瓶》设计、制造的溶解乙炔气瓶，从而增

加了对无缝结构的乙炔瓶的检验要求；

———乙炔瓶检验前登记内容按照乙炔瓶产品标准中关于乙炔瓶钢印标记内容改动的相关要求进行

了调整；

———确定溶解乙炔气瓶的使用年限为３０年；

———将剩余壁厚的最低要求值均提高至瓶体设计壁厚；

———将ＧＢ／Ｔ１３００３—１９９１《溶解乙炔气瓶气压试验方法》的全部内容纳入了本标准的附录；

———规定乙炔瓶的涂敷按照ＧＢ７１４４—１９９９《气瓶颜色标志》进行，取消了原标准中检验色标的颜

色和形状附录。

本标准的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附录Ｅ、附录Ｆ和附录Ｇ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气瓶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３１）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大连市锅炉压力容器检验研究所、大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北京天海工业有限

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冰、李明镐、王中援、张保国。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１３０７６—１９９１；

———ＧＢ／Ｔ１３００３—１９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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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解乙炔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在用溶解乙炔气瓶（以下简称乙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的基本方法和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按ＧＢ１１６３８设计、制造的溶解乙炔气瓶。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３８６４　工业氮

ＧＢ７１４４　气瓶颜色标志

ＧＢ８３３５　气瓶专用螺纹

ＧＢ／Ｔ８３３６　气瓶专用螺纹量规

ＧＢ１０８７８　气瓶锥螺纹丝锥

ＧＢ１０８７９　溶解乙炔气瓶阀

ＧＢ１１６３８　溶解乙炔气瓶（ＧＢ１１６３８—２００３，ＩＳＯ３８０７．２：２０００，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ｆｏｒａｃｅｔｙｌｅｎｅ—Ｂａｓｉｃ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ｓ—Ｐａｒｔ２：Ｃｙｌｉｎｄｅｒｓｗｉｔｈｆｕｓｉｂｌｅｐｌｕｇｓ，ＭＯＤ）

ＧＢ１２１３５　气瓶定期检验站技术条件

ＧＢ１３５９１　溶解乙炔气瓶充装规定

３　检验机构、检验周期与检验项目

３．１　检验机构

进行乙炔瓶定期检验的检验单位，必须符合ＧＢ１２１３５的要求，并经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

门核准。检验单位必须具备测试乙炔瓶性能指标的专用试验仪器设备。

３．２　检验周期

乙炔瓶每三年进行一次定期检验与评定。

在使用过程中若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应停止使用，随时送检。

ａ）　发现乙炔瓶瓶体有严重损伤、腐蚀的；

ｂ）　充装时，在正常喷淋冷却条件下，瓶壁温度超过４０℃；

ｃ）　正常充装条件下，溶剂和乙炔的充装量达不到ＧＢ１３５９１规定值的；

ｄ）　有明显烧灼和回火迹象。

３．３　检验项目

乙炔瓶定期检验项目包括：外观检查、阀座和塞座检查、填料检查、附件检查和气压试验。

４　检验准备

４．１　记录

４．１．１　逐只检查登记或核对乙炔瓶制造标志和检验标志，登记内容包括：国别、制造单位许可证编号或

单位代码、制造厂名称、气瓶编号、制造日期、皮重、瓶体实际容积、瓶体设计壁厚、上次检验日期及检验

单位、丙酮规定充装量、最大乙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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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２　对未取得国家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造许可的制造企业生产的乙炔瓶、制造标志不符合

ＧＢ１１６３８或《气瓶安全监察规程》规定的乙炔瓶、制造标志模糊不清或项目不全又无法查明导致无法评

定的乙炔瓶、有关政府文件规定不准再用的乙炔瓶，记录后不予检验按报废处理。

４．１．３　对使用期超过３０年的乙炔瓶，记录后不予检验按报废处理。

４．２　瓶内余气处理

４．２．１　待检乙炔瓶必须进行余压检查和释放，释放时间不能低于８小时，释放后要求在检验场所环境

温度下，测试乙炔瓶余气压力不超过０．０１ＭＰａ。

４．２．２　对于瓶阀无法开启的乙炔瓶，妥善处置后，余气压力符合４．２．１，方可投入检验。

４．３　称重与表面清理

４．３．１　清除乙炔瓶外表面杂物，污垢和疏松涂层。

４．３．２　对受检乙炔瓶进行称重检查，若实际质量超过该乙炔瓶皮重１ｋｇ以上，则考虑进行干燥处理后

检验。

５　外观检查

逐只对乙炔瓶外表面进行检查，瓶体及其焊缝（对钢质焊接式）是否存在凹陷、凹坑、鼓包、磕伤、划

伤、裂纹、夹层、皱褶、腐蚀、热损伤及焊缝缺陷。

５．１　金属机械损伤检查与评定

５．１．１　瓶体存在裂纹、鼓包、结疤、皱褶或夹杂等缺陷的乙炔瓶应报废。

５．１．２　对瓶体存在磕伤、划伤、凹坑的乙炔瓶，应测量瓶体磕伤、划伤、凹坑的深度，测量方法见附录Ａ。

用超声波测厚仪等工具测量瓶体在该部位的实际壁厚，减去瓶体磕伤、划伤、凹坑处的深度，得到该处的

剩余壁厚，剩余壁厚小于设计壁厚的乙炔瓶应报废。

５．１．３　对未达到报废条件的缺陷，特别是线性缺陷或尖锐的机械损伤应进行修磨，使其边缘圆滑过渡，

但修磨后的剩余壁厚不得小于设计壁厚。

５．２　热损伤的检查与评定

瓶体存在弧痕或有明显火焰严重烧伤迹象，造成瓶阀和易熔合金塞的易熔合金熔化泄漏的乙炔瓶

应报废。

５．３　腐蚀的检查与评定

５．３．１　瓶体上孤立的点腐蚀、线状腐蚀、局部腐蚀及普遍腐蚀处的剩余壁厚小于设计壁厚的乙炔瓶应

报废。

５．３．２　因腐蚀严重，无法判断腐蚀深度的乙炔瓶应报废。

５．４　底座的检查与评定

底座破裂、脱焊、严重变形，造成瓶体站立不稳或底座支撑面与瓶底最低点之间距离小于１０ｍｍ的

乙炔瓶应报废。

５．５　目测乙炔瓶整体有明显变形的应报废。

５．６　对钢质焊接式乙炔瓶还应进行以下外观检查

５．６．１　凹陷的检查与评定

５．６．１．１　瓶体凹陷深度超过６ｍｍ或大于凹陷短径１／１０的乙炔瓶应报废，测量方法见附录Ａ。

５．６．１．２　瓶体凹陷深度小于６ｍｍ，凹陷中带有划伤或磕伤缺陷时，若其缺陷深度大于５．１．２的规定，

则该乙炔瓶应报废。

５．６．２　焊缝检查与评定

５．６．２．１　焊缝不允许咬边，焊缝和热影响区表面不得有裂纹、气孔、弧坑、凹陷和不规则的突变。

５．６．２．２　主体焊缝上的划伤或磕伤经修磨后，焊缝高度不得低于母材。

５．６．２．３　主体焊缝热影响区的划伤或磕伤处修磨后剩余壁厚不得小于设计壁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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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２．４　主体焊缝及其热影响区的凹陷最大深度不得大于６ｍｍ。

５．６．２．５　检查中对有怀疑的部位使用１０倍的放大镜检查，必要时可进行表面无损检测。

５．７　对钢质无缝式乙炔瓶还应进行以下外观检查

５．７．１　凹陷的检查与评定

５．７．１．１　瓶体凹陷深度超过２ｍｍ或大于凹陷短径１／３０的乙炔瓶应报废，测量方法见附录Ａ。

５．７．１．２　瓶体凹陷中带有划伤或磕伤缺陷时，若其缺陷深度大于５．１．２的规定；或其缺陷深度虽小于

等于５．１．２和５．７．１．１的规定，但其划伤或磕伤长度大于凹陷短径，且凹陷深度超过１．５ｍｍ或凹陷深

度大于凹陷短径的１／３５，则该乙炔瓶应报废。

６　阀座、塞座检查

６．１　目测或用低倍放大镜逐只检查阀座或塞座及其螺纹有无裂纹、变形、腐蚀或其他机械损伤。

６．２　阀座或塞座有裂纹、倾斜、塌陷的乙炔瓶应报废。

６．３　阀座或塞座螺纹不得有裂纹或裂纹性缺陷，但允许有轻微不影响使用的损伤，即允许有不超过

３牙的缺口，缺口长度不超过圆周的１／６，缺口深度不超过牙高的１／３。

６．４　螺纹的轻度腐蚀、磨损和其他损伤可用符合ＧＢ１０８７８的丝锥修复，修复后使用符合ＧＢ／Ｔ８３３６

的量规检验；螺纹量规中径轴向偏差大于１．５ｍｍ的乙炔瓶应报废，上阀后余扣少于２扣的乙炔瓶应

报废。

７　填料检查

７．１　填料表面检查

逐只卸下瓶阀，取出导流孔中充填物，对填料进行外观检查。

７．１．１　用目测和手感方法，若发现填料表面溃散、疏松、柔软或变质（颜色呈深色）、粉化的，该瓶应

报废。

７．１．２　因回火造成填料表面烧焦的乙炔瓶应报废。

７．２　瓶壳与填料间隙测定

７．２．１　用专用塞尺在瓶口平面角互成１２０°的三点上测量瓶肩部轴向间隙，最大间隙不应超过填料长

度的０．３％且不超过３ｍｍ，测量方法见附录Ｂ。

７．２．２　按附录Ｃ提示的测量方法，测量填料与气瓶壳的径向间隙，超过填料直径的０．４％的乙炔瓶应

报废。

８　瓶体壁厚测定

８．１　对乙炔瓶除进行有缺陷部位的局部测厚外，还必须逐只进行定点测厚。

８．２　测厚仪的误差应不大于±０．１ｍｍ。

８．３　对外表面腐蚀程度轻微的乙炔瓶，若为钢质焊接式，则至少在上封头、筒体和下封头三个部位上各

测定１点；若为钢质无缝式，则在瓶体上测定３点。对腐蚀程度严重的乙炔瓶，若为钢质焊接式，则至少

在上封头测定２点、筒体上测定４点、下封头测定２点；若为钢质无缝式，则在瓶体上测定６点。各测点

应选于腐蚀深处。

８．４　剩余壁厚小于设计壁厚的乙炔瓶应报废。

９　附件检查

９．１　瓶阀

瓶阀应逐只进行检查。因瓶阀部件磨损，需更换并组装的瓶阀，必须按ＧＢ１０８７９中有关条款进行

气密性试验，合格后应在阀体上打上检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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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１．１　应逐只对瓶阀进行检验和清洗，保证开闭自如、不泄漏。

９．１．２　阀体和其他部件不得有严重变形，螺纹不得有严重损伤，其要求按６．３的规定。

９．１．３　当瓶阀损坏时，一般情况下应更换新的瓶阀，除非得到瓶阀制造厂的许可，方可代为更换阀内部

件，但更换阀内部件后，必须按ＧＢ１０８７９中有关条款对阀门进行气密性试验。

９．２　易熔合金塞

易熔合金塞可不拆下检查，如发现有下列情况之一，应更换：

ａ）　气压试验时，塞体有泄漏情况；

ｂ）　易熔合金表面有明显下陷；

ｃ）　外六角严重磨损。

９．３　瓶帽

瓶帽整体无碎裂缺陷，装卸方便，不影响充、放气接头的装、卡。否则，应予以更换。

１０　气压试验

气压试验是指检验乙炔瓶瓶体的静压强度和致密性，以氮气为加压介质进行的超工作压力的试验。

１０．１　试验要求

１０．１．１　经上述检验合格的乙炔瓶应逐只进行气压试验。

１０．１．２　试验前，除胶圈和瓶帽外，所有附件应在完好状态下按要求装配在乙炔瓶上。

１０．１．３　乙炔瓶的气压试验压力为３．５ＭＰａ。

１０．１．４　气压试验用介质要求、试验装置和方法、安全技术要求见附录Ｄ。

１０．１．５　保压时间应不低于３ｍｉｎ，期间不得有泄漏，压力表无回降现象。

１０．１．６　经气压试验合格的乙炔瓶，应保留０．０５ＭＰａ～０．１ＭＰａ余压的氮气。

１０．２　试验结果

若发现乙炔瓶瓶体渗漏或有明显变形时，则该乙炔瓶应报废。

１１　检验后的工作

１１．１　检验标志

定期检验合格的乙炔瓶应按规定打上检验钢印标志和涂检验色标。

１１．２　检验记录

逐瓶按项填写《溶解乙炔气瓶定期检验与评定综合记录表》和《溶解乙炔气瓶履历表》，表格形式见

附录Ｅ和附录Ｆ。采用计算机管理的检验站，可直接输入计算机进行统一软件管理。

１１．３　废瓶处理

１１．３．１　报废的乙炔瓶由检验单位负责销毁。按《气瓶安全监察规程》要求，出具《溶解乙炔气瓶报废通

知书》，见附录Ｇ，交乙炔瓶产权单位。

１１．３．２　报废乙炔瓶销毁方式，应采用解体瓶体，取出填料，采用符合国家环保规定的方法进行处理。

１１．４　涂敷

检验合格的乙炔瓶必须重新进行涂敷，乙炔瓶表面漆色、字样、字色和检验色标应符合ＧＢ７１４４的

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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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凹陷、凹坑、磕伤和划伤深度值的测量方法

犃．１　凹陷深度（犺）的测量方法

以凹陷的弦为基准测量深度，量具为游标卡尺、直尺，直尺应沿钢瓶轴线放置，直尺长度应大于凹陷

最大直径的３倍，如图Ａ．１ａ）所示。

以凹陷处瓶体外圆周的弧为基准测量深度，量具为游标卡尺、弧形样板，弧形样板应沿圆周放置，样

板弧长应大于钢瓶周长的２／５，如图Ａ．１ｂ）所示。

ａ） ｂ）　　　　

图犃．１　凹陷深度测量示意图

犃．２　凹坑、磕伤、划伤深度的测量方法

可用下面两种方法中的任一种。

犃．２．１　凹坑、磕伤、划伤深度值以最深处为准，测量用的专用量具如图Ａ．２所示。卡板的型面曲率半

径应与钢瓶外廓相吻合，千分表的针尖插入缺陷中测量其深度，针尖的楔角应不大于３０°，半径应

不大于０．２５ｍｍ。要定期校核千分表的读数，以消除由于针尖磨损造成的误差。

犃．２．２　将软铅锤满凹坑、磕伤、划伤之中，取出软铅，用卡尺测量最大软铅高度即为凹坑、磕伤或划伤

深度。

注：凹陷、凹坑、磕伤的周边，有时可见少许突起，使测量样板或直尺不能与基面（瓶体表面）完全贴合，此时应考虑

由此引起的测量误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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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犃．２　凹坑、磕伤、划伤深度测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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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测量肩部轴向间隙的方法

犅．１　从阀座孔目测，找出填料与阀座之间的最大间隙部位。

犅．２　用图Ｂ．１所示的专用塞尺测量该部位的间隙。

单位为毫米

犃 １．０ １．５ ２．０ ２．５ ３．０ ３．５

　　　　注：专用塞尺应采用不锈钢制作，并将锐边倒钝。

图犅．１　专用塞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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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填料径向间隙测量方法

犆．１　测量方法

如图Ｃ．１所示。

单位为毫米

　　１———弯勾；

２———钢针；

３———磁性刻度直尺。

图犆．１　填料径向间隙测量示意图

犆．２　测量器具

犆．２．１　磁性刻度直尺０～１５０ｍｍ，刻度值０．５ｍｍ。

犆．２．２　三棱钢针。

犆．２．３　弯勾。

犆．３　测量结果

用弯勾推动填料紧贴瓶壁一侧后，再用弯勾反向推动填料，钢针移动距离即为填料径向间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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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气 压 试 验

犇．１　试验用介质

犇．１．１　气压试验所用的氮气，应符合ＧＢ／Ｔ３８６４中Ⅱ类二级的要求。

犇．１．２　用于气压试验的氮气，应经过干燥，其露点应达到－１０℃以下。

犇．２　试验装置

犇．２．１　应备有对乙炔瓶集中气压试验的汇流装置。

犇．２．２　氮气瓶的出口处应装减压器，减压后氮气进入干燥器，在干燥器出口管上，应分别装安全阀、调

节阀和排放阀。

犇．２．３　试验装置上必须使用两个量程相同且为试验压力的（１．５～３．０）倍，精度不低于１．６级，表盘直

径不小于１００ｍｍ的压力表。

犇．２．４　压力表装设的位置应靠近调节阀，便于操作人员观察，其校验期不得超过三个月。

犇．２．５　每只乙炔瓶的进气支管上应装设节流孔板，节流孔板上的节流孔径为１ｍｍ。

犇．２．６　试验水槽深度应能使受试乙炔瓶的任何部位离水面不小于５ｍｍ，槽内的水应保持清洁透明，

水槽上方应设起重装置。

犇．３　试验程序及操作方法

犇．３．１　乙炔瓶的气压试验应在乙炔瓶的外观检查、阀座和塞座检查、填料检查、附件检查合格后进行。

犇．３．２　气压试验前，应更换瓶口集气孔内毛毡或其他充填物。

犇．３．３　将受试瓶固定在汇流装置上并与试验装置用高压软管连接好后，开启各乙炔瓶瓶阀。然后将

氮气减压至３．５ＭＰａ后，缓慢开启调节阀，同时观察压力表，以每分钟０．０５ＭＰａ～０．１０ＭＰａ的升压速

度升到０．５ＭＰａ，采用涂液法检查无泄漏后，然后将乙炔瓶及汇流装置浸入水槽内。

犇．３．４　继续按照Ｄ．３．３的升压速度，升至３．５ＭＰａ时进行观察并保压３ｍｉｎ，如各处无泄漏，压力表

压力值无回降，应视为合格。如果有泄漏（包括试验装置连接处），应消除泄漏后，继续试验，直至合格。

犇．４　安全技术要求

犇．４．１　试验过程中如果发生有异常响声，压力下降，或试验装置发生故障等不正常现象时应立即停止

试验并查明原因。

犇．４．２　在试验过程中消除各部泄漏时，必须在卸压后进行。

犇．４．３　在试验中升压和卸压都应缓慢进行。

犇．４．４　试验后乙炔瓶内和管道内的混合气体应排出室外。

犇．４．５　试验结束后，应对试验系统进行有效的氮气吹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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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犌

（资料性附录）

溶解乙炔气瓶报废通知书

　　 ： 编号：

根据《气瓶安全监察规程》和国家标准（ＧＢ１３０７６—２００９）的规定，经检验，你单位的　　只乙炔瓶

已报废，并已做破坏性处理，特此通知。

（检验单位章）

年　　月　　日

序　　号 瓶　　号 报废原因 检验员 审　　核

　　注：本表格一式二份，检验单位存档一份，气瓶产权单位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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